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柬
埔
寨
為
中
南
半
島
國
家
之
一
，
面
積
一
百
八

十
一
萬
平
方
公
里
︵
較
台
灣
大
五
倍
︶
，
人
口
一
千

一
百
四
十
三
萬
︵
一
九
九
八
年
統
計
︶
，
真
是
地
廣

人
稀
之
國
。
高
棉
族
︵K

h
m

er
P

eo
p

le

︶
佔
百
分
之

八
十
七
，
其
它
少
數
民
族
二
十
多
個
，
有
泰
、
寮
、

越
南
和
占
婆
族
︵C

h
am

s

︶
約
佔
百
分
之
十
，
華
人

雖
只
佔
百
分
之
一
，
經
濟
卻
大
多
由
華
人
掌
握
，
不

久
街
名
將
附
中
文
。
高
棉
男
人
較
泰
、
越
南
人
一
般

體
格
略
高
、
肌
肉
豐
、
臉
扁
平
、
嘴
闊
、
眼
略
斜
、

皮
膚
棕
色
而
髮
黑
，
女
子
身
材
較
矮
、
結
實
。
西
與

西
北
有
泰
國
、
東
北
有
寮
國
，
而
東
與
東
南
則
為
越

南
，
西
南
臨
暹
羅
灣
，
海
岸
線
總
為
四
百
六
十
公

里
。
高
棉
話
為
官
方
語
言
，
法
語
與
英
語
也
通
用
。

居
民
多
信
小
乘
佛
教
，
男
子
二
十
歲
前
必
需
削
髮
為

僧
大
致
為
期
三
個
月
，
占
婆
族
多
信
回
教
，
百
分
之

八
十
四
為
農
夫
，
城
市
的
人
佔
百
分
之
十
五
，
不
少

人
則
信
天
主
教
，
因
為
曾
是
法
國
的
殖
民
地
之
故
。

十
六
世
紀
該
國
始
稱
﹁
柬
埔
寨
﹂
︵K

a
m

p
u

c
h

e
a

-

C
am

bodia

︶
。

一
、
柬
埔
寨
的
歷
史

高
棉
人
本
源
於
印
度
，
於
西
元
一
世
紀
始
建

國
，
中
國
人
稱
它
扶
南
國
，
建
都
於
南
方
巴
沙
克
河

不
遠
的
吳
哥
包
列
城
︵A

ngkor
B

orei

︶
。
三
世
紀
為

中
南
半
島
的
強
國
，
五
世
紀
因
內
戰
而
衰
弱
。
﹁
真

臘
﹂
在
北
部
湄
公
河
兩
岸
立
國
，
原
為
扶
南
的
附

庸
，
五
五
○
年
獨
立
，
七
世
紀
兼
併
扶
南
國
。
今
天

都
稱
它
為
吳
哥
王
國
，
從
九
世
紀
到
十
五
世
紀
創
造

了
﹁
吳
哥
文
化
﹂
︵A

ngkor
C

ulture

︶
，
十
分
燦
爛
。

建
立
強
大
吳
哥
王
國
的
名
王
為
雅
紹
瓦
爾
曼
一

世
︵Y

asovarm
an

I,

八
○
二—

八
三
四
︶
，
是
他
兼
併

了
扶
南
國
。
蘇
利
亞
瓦
曼
二
世
︵S

u
ry

av
arm

an
II,

一
一
一
三—

一
一
四
六
︶
則
大
興
土
木
，
修
築
京
都

小
吳
哥
城
與
吳
哥
寺
院
︵A

ugkor
W

at

︶
。
該
王
酷
愛

建
設
，
曾
遷
都
四
次
。
但
最
馳
名
而
有
魄
力
的
元
首

則
為
雅
亞
瓦
爾
曼
七
世
︵Jay

av
arm

an
V

II,

一
一
八

一—

一
二
二
○
︶
，
他
修
建
新
都
﹁
大
吳
哥
城
﹂

︵A
u

g
k

o
r

T
h

o
m

︶
，
他
所
開
拓
的
疆
土
很
廣
，
除
柬

埔
寨
外
，
還
佔
有
整
個
泰
國
東
部
、
部
分
寮
國
及
越

南
，
在
全
帝
國
各
地
修
築
規
模
宏
大
壯
麗
的
神
廟
。

世
界
文
化
遺
產
之
吳
哥
窟

／
羅

漁



當
雅
王
逝
世
後
，
基
於
過
於
消
耗
國
資
，
真
臘

國

勢

始

衰

。

泰

國

原

為

附

庸

，

蘇

高

泰

︵S
u

k
h

o
th

ai

，
座
落
於
泰
極
西
部
︶
諸
侯
逐
吳
哥
官

吏
而
稱
王
︵
十
三—

十
四
世
紀
，
泰
人
還
視
蘇
高
泰

城
是
泰
國
文
化
發
源
地
︶
，
一
三
五
一
年
該
國
又
為

新
興
的
猶
地
亞
王
國
︵A

yutthaya

︶
兼
併
，
猶
地
亞

君
主
於
一
三
九
三
年
攻
佔
吳
哥
城
，
一
四
三
一
年
且

把
它
摧
毀
。
真
臘
蘇
利
亞
瓦
爾
曼
三
世
︵
一
四
○
五

—

一
四
五
○
︶
即
位
後
，
由
於
不
能
再
防
守
它
，
便

遷
都
到
洞
里
薩
河
尾
部
，
建
新
都
﹁
金
邊
﹂
，
迄
今

仍
為
柬
埔
寨
的
政
治
、
經
濟
、
文
化
的
中
心
。
一
八

六
三
年
伴
同
越
南
、
寮
國
淪
為
法
國
殖
民
地
，
一
九

五
三
年
十
一
月
九
日
由
聯
合
國
協
助
始
獲
得
獨
立
。

二
、
重
要
古
蹟
小
吳
哥
神
廟

吳
哥
神
廟
座
在
今
暹
粒
城
北
二
○
公
里
處
，
高

大
雄
壯
：
它
南
距
京
都
金
邊
二
四
○
公
里
，
這
裡
也

曾
是
真
臘
的
首
都
，
人
口
在
八
萬
到
十
五
萬
。
農
業109

從空中鳥瞰小吳哥神廟全景

雨後參道十對七頭蛇精羅列兩側



發
達
，
曾
開
闢
運
河
，
建
大
型
蓄
水
池
，
供
人
使

用
。
京
城
與
神
廟
皆
由
名
王
蘇
利
亞
瓦
曼
二
世

︵S
uryavarm

an
II,

八
○
二—

八
三
四
︶
所
修
，
它
座

在
巴
干
山
上
，
佔
地
二
百
公
頃
，
繞
一
週
為
五
公
里

多
，
費
了
三
十
餘
年
之
久
方
完
竣
，
身
後
也
葬
在
這

裡
，
可
說
是
柬
埔
寨
迄
今
保
存
最
完
整
的
古
蹟
。
觀

光
客
必
須
先
經
過
跨
越
護
城
河
二
○
○
公
尺
長
、
十

五
公
尺
寬
的
石
橋
，
走
過
圍
牆
，
再
通
過
五
○
○
公

尺
的
參
道
，
才
能
到
達
中
央
神
廟
。
參
道
兩
側
排
列

十
對
七
頭
蛇
精
為
皇
家
的
保
護
神
。

神
廟
外
建
三
道
迴
廊
，
一
層
比
一
層
高
，
中
建

十
字
型
走
廊
相
連
接
。
首
道
迴
廊
長
一
千
公
尺
，
內

牆
上
全
為
雕
刻
精
美
的
淺
浮
雕
，
敘
述
真
臘
戰
爭
及

社
會
生
活
狀
況
。
內
院
靠
西
側
迴
廊
南
北
兩
角
各
建

圖
書
館
一
座
。
第
二
迴
廊
四
角
各
建
塔
一
座
，
塔
上

半
部
已
坍
塌
。
第
三
層
中
央
建
立
五
座
高
塔
，
象
徵

婆
羅
門
教
所
謂
﹁
須
彌
山
﹂
︵M

eru

︶
，
四
大
天
王
居

四
角
四
塔
，
中
央
塔
最
高
︵
六
十
五
公
尺
高
︶
，
象

徵
忉
利
天
山
，
內
供
婆
羅
門
教
主
神
毘
濕
奴

︵V
ishnu

︶
及
濕
婆
︵S

hiva

︶
。
在
第
一
迴
廊
內
，
供

有
一
尊
八
臂
毘
濕
奴
高
大
石
雕
像
，
其
相
貌
即
蘇
利

亞
瓦
曼
二
世
之
面
容
，
因
為
君
主
與
神N

為
一
體
之

故

。

一

九

九

二

年

被

聯

合

國

教

科

文

組

織

︵U
N

E
S

C
O

︶
列
為
世
界
七
大
奇
蹟
之
一
。
吳
哥
神 110

小吳哥廟夜景

小吳哥神廟主塔，高六十五公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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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臂毘濕奴高大石雕像，其相貌即蘇利亞瓦曼

二世之面容。

第一迴廊浮雕─高棉戰士第三迴廊壁柱內的Devata女神群，Devata為婆羅門教神祇之一，

巴戎廟與女王廟壁柱上，皆雕無數的這類女神。

第一迴廊，內壁上雕滿淺浮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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廟
往
年
為
某
北
越
人
包
攬
，
每
年
給
柬
埔
寨
政
府
美

金
二
十
萬
，
去
年
正
月
合
約
到
期
，
柬
埔
寨
政
府
轉

租
給
一
家
日
本
公
司
，
年
金
二
千
萬
美
金
。
日
本
公

司
相
信
大
有
可
能
找
到
新
的
古
蹟
。

前
言
這
個
都
城
於
一
四
三
一
年
被
暹
羅
軍
佔
據

摧
毀
，
真
臘
王
遂
遷
都
於
金
邊
。
吳
哥
神
廟
遂
被
遺

忘
，
旋
被
熱
帶
森
林
掩
埋
四
百
多
年
，
迄
一
八
六
一

年
始
被
法
人
博
物
學
家
亨
利
‧
毛
奧
︵H

e
n

ri

M
ouhot

︶
發
現
，
在
四
十
五
平
方
里
的
森
林
內
先
後

找
到
其
它
不
少
廟
宇
古
蹟
。
毛
奧
先
生
還
是
位
畫

家
，
曾
把
不
少
古
老
神
廟
用
畫
筆
畫
出
，
後
在
巴
黎

展
覽
，
引
起
了
不

小
的
轟
動
。
高
塔

全
用
巨
石
壘
成
，

有
的
重
達
八
公
噸

以
上
。
廟
中
原
供

婆
羅
門
教
神
明
毘

濕
奴
及
濕
婆
，
後

日
改
供
釋
迦
佛
。

毛

奧

感

嘆

道

：

﹁
這
個
國
家
不
停
地

受
鄰
國
的
侵
略
，

國
民
死
了
一
半
。

我
們
認
為
如
今
他

們
只
有
一
百
萬
人

而
已
。
一
八
六
三

年
成
了
法
國
的
保

護

國

，

得

到

安

全
，
才
享
受
到
和

平
。
﹂

三
、
吳
哥
窟
被
發
現
與
考
察

經
過
毛
奧
的
介
紹
，
有
人
去
柬
埔
寨
考
察
，
尤

其
一
九
一
四
年
有
人
看
到
距
大
吳
哥
城
東
北
二
十
一

公
里
的
女
王
廟
︵T

h
e

W
o

m
en

's
C

itad
el-B

an
teay

S
re

i

︶
，
它
於
九
六
七
年
由
巨
官
雅
雍
亞
巴
拉

︵Y
ajunyabharaha

︶
所
建
，
也
是
他
的
葬
地
。
面
積

一
一
○
×
九
五
公
尺
，
全
部
用
淺
紅
色
岩
石
修
建
，

為
不
觸
怒
國
王
，
故
意
使
尺
寸
縮
小
。
內
有
三
座
聖

所
，
其
中
雕
刻
頗
為
精
緻
，
尤
其
牆
外
壁
柱
上
雕
眾

多
女
保
護
神
︵
故
曰
女
神
廟
︶
，
個
個
雕
得
仙
姿
玉

質
，
尤
其
一
尊
微
笑
、
手
持
花
苞
者
特
別
出
色
，
有

有「亞洲的蒙娜麗莎」之稱的女王廟壁柱上的微笑女神



﹁
亞
洲
的
蒙
娜
麗
莎—

M
onalisa

﹂
之
美
稱
。
雕
匠
竟

能
把
堅
硬
的
石
塊
，
如
雕
木
頭
似
的
雕
出
層
次
分

明
、
線
條
柔
和
的
上
品
之
作
。
無
論
門
楣
或
窗
櫺
，

無
不
雕
得
一
絲
不
茍
巧
奪
天
工
，
人
稱
它
為
﹁
吳
哥

藝
術
之
鑽
﹂
。
這
一
切
深
深
地
吸
引
了
遠
東
法
國
學

院
考
古
學
家
安
德
‧
馬
耳
勞
︵A

ndré
M

alraux,

一
九

○
一—

七
六
︶
先
生
的
興
趣
，
立
志
要
對
柬
埔
寨
所

有
古
蹟
認
真
地
發
掘
研
究
，
於
一
九
二
三
年
由
新
婚

的
妻
子
陪
伴
與
專
攻
東
南
亞
史
的
費
諾
︵L

o
u

is

F
in

o
t

︶
，
帶
著
柬
埔
寨
籍
翻
譯
，
四
人
走
遍
柬
國
、

泰
東
部
、
部
分
寮
國
和
越
南
，
對
所
有
的
神
廟
古
蹟

仔
細
考
察
、
詳
細
記
錄
。
他
曾
把
女
王
廟
裡
的
七
塊

壁
柱
卸
下
，
準
備
運
回
法
國
，
到
金
邊
時
被
柬
埔
寨

政
府
查
獲
，
後
由
法
駐
西
貢
大
使
判
馬
耳
勞
監
禁
一

年
，
但
暫
緩
執
行
，
遣
返
法
國
，
七
塊
壁
柱
歸
回
原

處
。

歸
國
後
，
馬
耳
勞
編
寫
一
部
小
說
︽
國
王
的
道

路
︾
︵L

a
V

oie
R

oyale

︶
，
於
一
九
三
○
年
出
版
，
立

刻
洛
陽
紙
貴
。
由
此
歐
洲
人
方
曉
得
柬
埔
寨
享
有
如

此
豐
富
的
文
化
遺
產
。
這
時
柬
埔
寨
已
是
法
國
的
保

護
國
，
法
投
資
許
多
資
金
發
掘
、
整
理
那
些
古
蹟
，

為
人
類
挽
救
不
少
古
蹟
。
作
者
在
小
說
中
所
謂
之

﹁
國
王
的
道
路
﹂
，
並
非
虛
構
，
確
為
實
有
。
不
久
馬

耳
勞
做
了
法
國
文
化
部
長
，
基
於
他
對
柬
埔
寨
諸
多

古
蹟
有
發
掘
記
錄
之
功
，
身
後
變
成
英
雄
人
物
。

四
、
周
達
觀
的
風
土
記

元
朝
溫
州
籍
周
達
觀
︵
約
一
二
六
○—

一
三
四

六
︶
，
於
成
宗
元
貞
二
年
隨
招
諭
使
赴
真
臘
。
一
二

九
六
年
二
月
自
溫
州
出
發
，
在
途
中
發
生
事
故
，
於

七
月
方
到
達
柬
埔
寨
，
居
住
差
不
多
一
年
，
曾
撰113

女王廟聖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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︽
真
臘
風
土
記
︾
，
對
大
、
小
吳
哥
城
︵A

n
g

k
o

r

T
h

o
m

an
d

W
at

︶
描
寫
相
當
詳
細
，
次
年
六
月
歸

國
。
法
人
據
此
書
方
得
認
出
四
百
多
年
前
的
古
城
古

蹟
，
佩
服
周
氏
的
觀
察
與
筆
力
。

基
於
高
棉
的
神
廟
建

得
十
分
高
大
雄
偉
，
尤
其

小
吳
哥
神
廟
為
甚
，
使
周

達
觀
認
為
它
絕
非
南
蠻
之

人
所
能
修
建
，
而
相
信
非

出
於
我
國
春
秋
時
代
著
名

巧
匠
魯
班
之
手
不
可
；
且

謂
小
吳
哥
寺
中
央
的
蘇
利

亞
瓦
曼
二
世
陵
墓
就
是
魯

班
墓
；
周
氏
的
想
像
也
過

於
豐
富
了
。
他
對
王
宮
回

憶
道
：
﹁
其
正
室
之
瓦
，

以
鉛
為
之
，
餘
皆
土
瓦
，

黃
色
。
橋
柱
甚
巨
，
皆
雕

畫
佛
形
，
屋
頗
壯
觀
，
修

廊
複
道
，
突
兀
參
差
﹂
。

周
氏
又
據
高
棉
神
話

謂
：
其
國
王
每
夜
先
應
同

七
頭
或
九
頭
女
蛇
精
娜
姬

︵N
a

g
i

︶
交
媾
，
而
後
才

能
與
妻
妾
同
房
，
否
則
會

有
災
禍
發
生
；
如
蛇
精
不

來
，
表
示
該
王
死
期
已

至
。
至
論
人
民
的
服
飾
：

平
民
男
女
只
用
布
圍
腰
，

挽
髮
作
成
椎
狀
，
袒
胸
赤

足
，
外
出
時
背
披
一
塊
大
布
而
已
。
婦
女
只
帶
手
環

和
戒
指
，
不
用
首
飾
，
家
中
如
有
姿
色
出
眾
的
女

兒
，
必
須
送
她
入
宮
伺
候
君
王
。

大小吳哥窟神廟古蹟分布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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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大
吳
哥
城
與
巴
戎
神
廟

大

吳

哥

城

由

名

王

雅

亞

瓦

爾

曼

七

世

︵Jay
av

arm
an

V
II,

約
一
一
八
一—

一
二
二
○
︶
所

建
，
他
是
位
虔
誠
的
佛
教
徒
。
京
城
周
圍
長
達
十
六

公
里
，
城
門
有
五
，
東
面
有
門
二
，
左
邊
為
﹁
勝
利

之
城
﹂
，
右
邊
為
﹁
死
亡
之
門
﹂
，
國
王
或
皇
后
的
靈

柩
由
此
門
而
出
。
五
門
中
只
有
南
門
最
為
雄
偉
，
門

上
建
塔
高
七
公
尺
，
南
東
西
三
面
雕
刻
國
王
的
面

容
，
門
前
橋
長
十
五
公
尺
，
橋
頭
雕
七
頭
眼
鏡
蛇
一

對
，
蛇
身
上
分
別
騎
著
高
兩
公
尺
半
守
護
神
五
十
四

尊
，
左
為
惡
神
，
面
貌
猙
獰
，
右
為
善
神
，
面
目
慈

祥
，
象
徵
護
佑
京
都
和
帝
王
的
安
全
。
御
苑
即
王

大吳哥城南大門橋頭的七頭蛇精，蛇身上騎著惡神。

大吳哥城南大門細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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宮
，
其
東
面
痲
瘋
王
台
及
大
象
陽
台
為
國
王
檢
閱
軍

隊
及
表
演
賣
藝
之
處
。

在
中
間
修
巴
戎
神
廟
︵B

ayon

︶
，
建
大
小
石
塔

五
十
多
座
，
仍
仿
﹁
須
彌
山
﹂
，
建
五
座
高
塔
，
主

塔
居
中
，
高
四
十
五
公
尺
，
每
塔
四
面
皆
雕
三
公
尺

大
的
觀
音
面
孔
，
為
該
廟
的
特
色
，
觀
音
面
呈
微

笑
，
人
稱
﹁
高
棉
的
微
笑
﹂
，
其
實
也
是
七
世
國
王

的
面
容
。
當
一
四
三
一
年
暹
羅
軍
二
次
攻
入
吳
哥

城
，
真
臘
被
迫
遷
都
金
邊
，
此
城
遂
被
遺
忘
，
為
熱

帶
森
林
掩
埋
，
直
到
被
法
人
發
現
。
大
小
吳
哥
城
相

距
僅
六
公
里
。
在
京
城
東
、
西
、
北
二
、
三
公
里
處

各
建
大
型
蓄
水
池
一
座
，
西
、
東
池
中
有
小
島
各

一
，
島
上
築
石
塔
，
稱
﹁
美
蓬
﹂
︵M

eh
o

n

︶
，
分
別

供
毘
濕
奴
及
濕
婆
；
北
池
面
積
小
一
半
，
池
中
卻
有

兩
小
島
，
右
島
上
建
﹁
盤
蟒
寺
﹂
，
因
寺
內
圓
台
外

緣
雕
兩
條
蟒
蛇
故
名
；
左
島
上
築
龐
大
﹁
神
劍

廟
﹂
，
劍
長
一
公
尺
，
金
柄
鐵
刃
，
傳
說
為
天
帝
因

陀
羅
︵In

d
ra

︶
所
贈
，
故
曰
﹁
神
劍
﹂
，
視
為
國

寶
，
特
建
高
塔
或
巨
廟
供
奉
，
該
池
也
稱
血
池
，
為

高
棉
敵
人
占
婆
王
被
殺
處
。

七
世
又
在
京
東
近
郊
建
塔
布
倫
寺
︵T

a

P
rohm

︶
，
為
母
后
的
陵
寢
之
所
，
規
模
頗
大
。
該
廟

特
殊
的
景
象
，
是
巨
大
的
樹
幹
攀
附
在
圍
牆
、
廟

頂
、
門
窗
之
上
成
長
，
百
年
老
樹
與
古
蹟
糾
纏
在
一

起
，
構
成
世
界
上
少
數
的
奇
觀
。
七
世
又
在
京
城
西

北
一
五
○
公
里
處
︵
距
泰
國
界
不
遠
︶
修
邦
德
伊
寺

︵B
an

teay
C

h
m

ar

︶
規
模
甚
大
，
與
小
吳
哥
寺
相

似
。
馬
耳
勞
對
初
發
現
該
寺
時
的
情
景
寫
到
：
﹁
整

個
廟
宇
全
遭
森
林
掩
埋
，
石
雕
佛
像
全
身
佈
滿
青

苔
，
另
座
佛
像
被
肥
大
的
樹
幹
從
肩
部
向
下
緊
緊
的

攀
附
著
生
長
。
﹂
馬
氏
又
說
：
﹁
當
時
此
處
居
民
約

為
十
五
萬
到
二
十
萬
，
每
天
至
少
有
兩
萬
平
民
被
迫

在
此
苦
役
，
二
十
七
年
或
三
十
年
神
廟
方
能
告

竣
。
﹂
類
似
的
大
廟
尚
有
多
處
，
分
布
於
京
都
左
近

及
泰
國
東
境
，
規
模
都
不
小
。
如
此
大
興
土
木
，
當

然
消
耗
了
大
量
的
民
脂
民
膏
，
不
過
該
王
尚
知
愛

民
，
建
築
了
一
百
零
二
座
醫
院
及
休
閒
場
所
百
餘

處
，
至
今
仍
有
五
十
五
處
可
以
找
到
。

巴戎神廟的微笑觀音之一


